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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一二號 

第 
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a星】 

主席 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）。 

A 席 者 下 列 S "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 f f i、法蘭西、敍 

利亞、良克閬 i f«f^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 

J*社會主義it相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）；•利堅 

合汆國 

― 臨 時 議 事 口 程 

(S/Agenda 360) 

二海x i拉巴政府致安全理傘會&件 (S /986， 

S/998 S/1000，S/1011)。 

三 瑞 七 * 力 I 國 法 院 問 題 （ S / 9 4 7 S/%9) 

四 保 加 利 亞 入 民 共 和 國 外 交 部 長 爲 中 9 # 加 

入 聯 國 一 九 四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致 

長電（S/1012)。 

二 安 全 理 事 會 ^ 員 參 加 C O U N T 

BERNADOTTE葬儀經過 

土席吾人會S&J^前，本席似宜先W安 

全 理 * 會 諸 君 報 隹 一 - ， 卽 依 安 全 理 事 會 於 

日1ÎI通過之案 [1^三五八次會n義]，）1*書 

長 及 本 入 曾 親 往 斯 德 丐 爾 摩 參 加 屋 期 日 之 

Count Bernadotte《\^餡同Hi代表安全理肆會。 

本 人 相 信 瑞 典 對 * ^ 安 全 理 牵 會 此 舉 荦 爲 感 

激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派 員 垒 加 ^ ^ 之 舉 瑞 典 方 

面 業 M 减 * 長 及 本 人 表 亍 謝 盲 。 吾 人 並 蒙 

Countess Bernadotte接見，本人承伯!爵夫人 

之DSb代向位表矛謝曹，並謂伊對安全理事 

會之慰墦及Count Bernadotte之哀头(：甚Eg 

激 云 。 本 人 今 日 又 接 瑞 典 首 相 來 電 其 文 如 

次 

十次會議 
二 午 後 三 時 在 巴 夏 幽 宮 舉 行 

Count Bernadotte不幸遇害,承電慰唁， 

4 勝 銘 成 乞 代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鳴 謝 爲 荷 。 

：J通;â議事日程 

主 席 本 人 擬 * ^ 此 次 會 議 之 前 補 充 一 

點 卽 保 加 利 亞 駐 巴 黎 公 使 來 見 本 A , 謂 奉 

其 政 府 訓 令 請 將 今 日 議 事 日 程 中 鬮 * M « 加 

利亞政府申請加人聯â "國之 I T四項暫時撒 

m可能畤請延辛下适會i^inp^t論。安全理 

摩 會 若 予 同 意 則 今 日 之 讒 * 日 稃 僅 留 兩 項 

其 一 ; 海 達 拉 巴 問 題 ， 其 次 爲 瑞 士 參 加 國 際 

法院問題。 

倘 無 f 見 或 反 對 本 人 卽 假 定 安 全 理 拳 

會 通 事 日 稃 及 取 消 其 屮 第 四 項 

Mr VAN LANGENHOVE ( 比 利 時 ) 本 入 現 

擬 對 臨 時 1 * 事 日 稃 第 三 項 之 措 ^ 提 出 盲 見 。 

該項之列入原係比利時代表圑於八月卜二日 

致 函 [ S / 9 6 9 ]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之 結 _ ^ 。 

比 利 時 代 表 M 提 n i 之 範 圜 原 甚 廣 泛 並 

3 如 臨 f r ^ i * 事 日 稃 措 詞 之 似 專 限 於 瑞 士 一 

國 

職 是 之 故 本 人 擬 靖 採 用 與 國 際 法 院 規 

約 四 條 芽 三 項 相 同 之 措 ^ 如 下 

凡 非 聯 國 會 員 國 而 已 接 受 法 院 規 約 

之國家參加選舉法院法官之條件。 

此項措；^,成較目劭者爲長但有â"盲準 

確之優SA 

主 席 本 席 相 信 安 全 理 卓 會 諸 君 當 同 意 

比利時代表所煶出之標題，其措辭確使^問 

凰 之 含 義 更 爲 準 確 旣 無 反 對 ， 本 A 卽 認 爲 

所提之措詞業經接受。 

J t 4 日 ^ 依 修 正 通 遇 



四 海 達 拉 巴 政 府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件 
(S/986 8/998， S/1000 S/1011)。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諸 位 代 表 卽 將 接 到 若 

干文件其屮與此問題有鬮者 Jy文件S/1011 

及S/ lOlS兩號爲最要。文件S/1011號有海 

達 拉 巴 王 致 祕 書 長 電 內 載 其 同 日 致 書 長 

函之全文祕書長今晨接镀該E之簽署原件， 

與 文 件 S / 1 0 1 1 所 載 來 電 之 文 字 完 全 相 同 。 

S/1015係海達拉巴代表阁豳長致送之節略。 

就各該項文件觀之 

可見在目前淸《下，海達巴拉代表全掙證書 

是否有效;？無疑問。抄正常手櫝本人應於開 

始討論此問題之前商得安全理事會之同意 

今JWïfe達巴拉代表之全 

本人須方A邀請健方列席之 

前 先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諸 君 考 廬 一 點 卽 是 否 

^爲應按巳往5t論此問題之方式及條件邀請 

海達巴拉f 、表參加計論。 

Mr EL-KHOURI ( 敍 利 亞 ） 按 竈 章 第 三 

十二條規定，本人 jy爲邀請有關雙方列席乃 

訂 論 此 問 臘 之 條 件 ， f 條 有 云 

聯â "國會員國而非爲安全理事會之理 

卓 國 或 非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之 國 家 如 於 安 全 

加 

應被邀參加之盲當指邀請乃計論此項 

間 題 之 條 件 如 本 人 了 解 主 席 所 云 本 入 ; S 

爲 若 有 一 方 代 表 之 證 件 4 合 规 定 安 全 理 事 

會應請海達巴拉政府派m全權代表參加吾人 

之計論。雙方均應被邀並應參加所有計論,俾 

便吾人脍取彼等對*≪"某項文件或向安全理事 

會有所提出而發表之盲見。 

rpiffv本人未親見主席所指發生問題之 

證 件 甚 覺 遺 慽 。 本 人 7 知 此 項 證 件 爲 何 發 

生 間 題 事 實 上 確 K 知 其 屮 底 細 因 s " 件 非 

向 本 人 投 遞 本 人 俱 未 & 目 也 。 職 是 之 故 , 秘 

書處方面或宜向安全理事會，尤其理事會前 

次會la未出席之代表報吿，s項全權s書何 

W發生問題。 

主 席 本 人 對 î j f e 利 亞 代 表 之 見 完 全 同 

W卽爭Jaâ雙方俱應被邀發，7問其是否 

爲 聯 0 » 國 會 員 國 本 人 並 非 獨 拧 此 見 理 事 

會本身方同具此種見解所W吾人前次5寸論 

此間題畤曾請 ï fe達拉巴國代表參加計論也。 

惟 吾 人 目 前 遭 遇 之 困 難 敍 利 亞 代 表 當 可 於 

文 件 S / 1 0 1 1 號 見 之 蓋 该 邦 君 主 表 示 業 已 

命分其出席代表撒re】海達拉巴之控訴。此意 

複經今日接摟之親窄簽署來函予W證實。此 

外 渠 又 云 

本 入 並 擬 舉 吿 者 卽 阁 請 提 出 控 訴 之 内 

閣 業 九 四 八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辭 職 ， 是 後 由 

本八親自掌理圃務。該內閣主使下派住参加 

安全理事會之代表M桊已4復有代表本人及 

本國之椹力。[8/1011〗。 

觀 此 吾 A 最 低 限 度 亦 須 對 海 達 拉 巴 代 

表 全 證 書 之 效 力 發 生 铙 , 。 

闕 點 本 席 願 聞 其 他 代 表 之 f 見 。 

蔣廷黻溥士 （ 屮 國 ） 吾 人 不 論 對 於 , 

曰籽屮此一項目如何處置，按本代表圃之意 

見 海 達 拉 巴 代 表 圃 不 應 被 邀 出 席 固 甚 顳 明 

也。 

主 席 有 相 之 會 見 否 7 

Mr URDANETA ARBBLABZ (哥侖比亜) 

哥 侖 比 亞 代 表 M 對 屮 國 代 表 之 意 見 歉 難 同 

奮。安全理事會業巳開始研究此項情勢，钹 

方代表：IT曾被召参加計論，換言之，卽理事 

會承認雙方代表均得出席。其後由於就地發 

生若干事件，情勢因而改變，惟該問題之法 

職 是 之 故 本 A 殊 不 了 解 理 事 會 何 更 

變其IF̶次審i#此項問題時之本意。ïf_AB« 

於雙方派^代表之決定，似不能有所移易也。 

Mr EL-KHOURI ( 敍 利 亞 ） 海 達 拉 巴 王 

其來電 [ S / 1 0 1 1 ] 之末表示海達拉巴代表 

圑已不復代表?g王或該國。該電來源徜係異 

確 卽 可 爲 屮 國 代 表 之 論 據 。 

惟本人纟2爲安全理 i會之决議不應W電 

文 爲 根 據 蓋 按 吾 人 會 見 ， 電 文 來 8 & 未 必 興 

實可靠也。 

關於海達拉巴之 I t《及環境，吾人當前 

尙有另一函件。安全理事會屮之言論及璣事， 

素 W 眞 確 之 文 件 爲 據 其 來 源 必 爲 安 全 理 事 

會所認爲有權提供資料或頒發命令之當局， 

審 愼 從 卓 一 向 如 此 。 今 者 此 事 發 生 若 干 疑 

問 吾 人 似 不 ê 率 爾 將 傘 , ' 鄹 爲 來 電 均 係 奥 

確可靠。 

吾人現尙不知該地之狀12及環境如何。 

職是之故，爲證實所云情勢是否正確起見， 

宜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設 法 海 達 拉 巴 另 覓 涫 息 之 

來 源 便 能 供 鹰 正 確 之 情 報 並 對 安 全 理 傘 會 

直接負责。如是則安全理事會卸知該地之慷 

《 是 否 確 如 所 云 海 拉 巴 王 是 否 確 巳 決 定 

爲 彼 萦 後 援 採 取 所 够 度 。 海 > f 拉 巴 代 

表 之 來 函 對 若 F 問 駔 伊 多 « 明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

若 a 調 査 究 竟 « 證 明 摩 ) i 而將問題置於不 

顧 未 免 有 失 公 允 。 吾 人 不 倉 卒 行 事 宜 

就;^間題之若干方面加W調査W求穩當愼窜 

也 



吾A或可指派H海《 i拉巴之某代表撙負 

觀 察 員 或 W 似 之 任 務 俾 其 能 直 接 與 安 全 理 

‧ 會 傳 遞 消 s 。 例 如 吾 人 可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

理4國H選 擇 某 國 代 表 一 人 向 理é會 提 供 就 

地蒐集之淸報。吾人何ai在未得眞確可信之 

資料W前急力,結籴此問JH?吾人遇有疑資自 

應設法廓©"之 

Mr ARCE (阿根廷）菩人身爲安全理事 

會理事國代表，對於憲章第二十四條規定之 

義務，自應篤行不渝。 

吾 人 之 履 行 任 務 在 一 方 面 固 係 代 表 本 

國行奉惟在另一方面則係代表全體聯0"國。 

IT 二十四條有云 

爲保^聯合國行動迅速有效起見,各會 

員 國 將 椎 持 國 際 和 平 及 安 全 之 主 要 責 任 授 

予 安 全 理 事 會 ; 同 盲 安全理拳會 代 

表&會員國。理事國之行動 iÊ不代表其本國 

而 係 爲 聯 ^ " 國 之 全 體 利 益 故 有 安 全 理 事 會 

於履行此項賓任下之職務 inr,卽係代表S"會 

員 國 一 語 。 

吾 人 暫 瑜 ！ : 章 中 有 關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

̶ 章 p r 閱 其 一 章 之 內 容 縱 觀 本 組 織 設 

立 之 宗 旨 及 原 則 卽 見 ^ 二 條 第 四 項 有 此 規 

定 8"會員國在其國P!*關係上a得使用威脅 

或 武 力 或 " 與 聯 â " 國 宗 旨 不 符 之 任 何 其 他 

方m s 害 任 何 國 家 （ 小 問 ^ 爲 會 員 國 否 ） 

之頜七完盤或政冶獨立 

^ 人 對 此 何 故 採 取 鸵 ^ 政 策 實 不 可 解 。 

3人皆知發生何傘，印度代表巳於前數次會 

鼷[箩三五七次及^三五九次會議〗屮提出事 

實 。 印 度 政 府 代 表 曾 向 新 閜 界 發 表 聲 明 玄 

曾於大會中發言時提及此事。1 

法iUHfî云旣已s?罪t^、j4舉證。吾人不須 

櫝求事實或進行調査。钱利亞代表之提議倘 

爲覆，某 a » 之眞相則本人斷a反對。 l i印度 

代 表 已 在 理 事 會 會 及 其 他 場 合 承 印 度 因 

某種原因<^人海達拉巴。吾人亦均知印度政 

Iff業BJ/海^拉巴國宣怖採用軍法並取得民 

政 及 軍 事 之 管 理 。 旣 如 此 除 非 海 ; ê 拉 巴 王 

親 嗨 出 席 ， 不 受 任 何 隨 監 視 ， 強 其 接 受 印 

度 政 府 之 命 令 本 人 對 於 任 何 函 件 或 電 報 

雖署有其名，方趙小輕易置信。 

當初=^人之 I f報純係來自印度政府。最 

可 異 者 摔 羊 覚S I I 狼 之 保 ® 。 印 度 代 表 曾 吿 

吾 人 謂 ? 接 新 里 （ 卽 犲 猩 方 1 0 來 電 故 覺 

头羊應"此爲滿足矣。考人知某國之獨立巳 

爲武力破 is無狳斯舉有無理由，4在所À&。 

I ê閱大會第三届會正式紀^,第一四三次全體會 

議。 

雖有若干魯妄輕率之言論，針對吾人TO 

發 然 吾 人 爲 維 讒 4 國 之 生 存 及 獨 立 計 ， 自 

爲 W 國 代 表 之 後 盾 茲 就 此 苒 a 之 。 本 人 承 

印 度 政 府 頗 受 人 民 之 擁 鉞 自 首 揆 而 下 資 

能輩出惟一旦該國政 I f f宣佈謂有某種理由 

侵略海;^拉巴，則本人《安全理事會代表之 

立 場 認 爲 此 案 毋 須 苒 事 調 査 或 證 實 矣 。 旣 

巳 罪 不 舉 證 ， 敢 爲 諸 君 復 述 之 。 

海達拉巴爲一獨立ê)主國。印度代表曾 

允提出證明，JW示該國未嘗獨立，惟迄未實 

踐其 f。依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英國國會 

通 ^ 之 法 律 海 凌 拉 巴 陝 復 其 完 全 獨 立 自 主 

之 地 位 自 是 後 該 國 與 英 帝 國 或 其 他 國 家 

巳 無 任 何 聯 繋 或 關 係 而 該 國 之 獨 立 今 巳 爲 

武 力 所 破 * 。 

職 是 之 故 本 人 爲 人 應 對 印 度 及 海 

達 拉 巴 雙 方 代 表 俱 不 邀 請 若 行 邀 請 一 方 ， 

則 鹰 同 邀 請 他 方 ， 且 應 按 敍 利 亞 代 表 之 提 

議 事 先 進 行 調 査 ， 俾 ^ 國 君 主 如 願 派 代 表 

參加 i î t論可JW不受軍事佔領之威AÊ,自由 

發表盲見。吾人須知某國業受某聯合國會員 

國之簾迫，似此舉動違犯憲章之規定也。 

本人*^前次會議時曾JW大角吞,1魚爲譬 

喩。此雖係生物界之自然律，事無可^，惟 

菩 人 旣 已 簽 訂 憲 聿 自 箱 不 容 此 自 然 律 於 政 

治範圍內存在。吾人 i l i須衞讒/j魚免受大魚 

吞"^[。 

海達拉巴之撩形旣如上述。愚見所及，安 

全理事會顳然須婧印度政府撒=1其在海達拉 

巴之駐軍並恢復^地原有之政權。理事會須 

請印度政府^守憲章之規定，並用和卒睐判 

之 方 式 l f l 海 連 拉 巴 國 解 决 爭 端 最 後 不 得 已 

時亦麼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桊淸。若非如此， 

則海達拉巴恐將遭遇阿比西尼亞之噩運，本 

人 反 覆 言 此 縱 受 輿 論 之 責 難 及 侮 辱 , 在 所 

不 借 。 本 人 — 次 會 饑 時 曾 言 印 度 當 局 

之 在 海 達 拉 巴 頒 發 佈 吿 意 在 安 民 ， 憶 昔 實 

大利軍侵略阿比西尼亞佔頜其京城時，有曾 

頒發安民佈吿焉。 

此案之法律 I t形如是。就安全理事會觀 

SIS言余iig爲其阶1^屬無鬮重要。本人雜對 

；r投菓贊成議事日稃屮删去此項間題並認 

爲考人可採之唯一具體步驟卽jy適當方法進 

行調査倘s?新閜報導及印度政府所發表之 

^明爲滿意，則採用憲章規定之措施。 

本人當接受理事會多數之决定，惟粗不 

贊 成 藉 武 力 而 壓 ^ — 國 卽 使 ^ 國 政 體 專 制 ， 

僅 代 表 4 數 人 民 者 亦 不 能 w 武 力 梱 向 ， 蓋 

憲章 f } *制國家及民主國家未有茵分，不准 



jy武力毀滅國家也。 

安全理事會有責調查外間傅r i f t ,及印度 

政 府 所 云 ， 是 否 屬 實 並 採 措 施 K 復 海 達 拉 

巴 已 往 之 狀 態 將 ^ 國 之 政 账 交 海 ^ 拉 巴 

政府。 

主 席 主 席 之 困 難 在 此 按 纗 事 規 則 第 

十 四 條 之 規 定 凡 非 安 全 理 事 會 理 事 國 之 脚 

合國會員國或任何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若 

被邀參加安全理事會之會議時應由該國提出 

爲此目的而派代表之全罹瞪書。 

4 久 " 前 海 達 拉 巴 代 表 提 出 由 ï i b i 拉 

巴 君 主 簽 名 之 全 權 s 杳 。 本 人 兹 接 癯 一 函 

[S/1011]似係由^王親箪簽署。^函業經安 

全理事會隳悉，如本席所云，該面稱 

' ^ 內 閣 主 使 下 派 往 參 加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

代表阁業已不檟有代表本人或本國之捣力。" 

本 席 未 料 有 人 瞎 疑 此 函 之 確 性 。 問 者 

之 意 似 謂 ; ^ 函 作 者 於 執 筆 時 巳 4 能 自 由 行 

動 換 言 之 ， 卸 由 若 干 事 件 發 生 之 結 î f t , 渠 

作此函非出乎自願ifiî係受外力應;<â之故。 

除非理事會諸君*^此IFlF有所指示本席擬向 

諸 代 表 迚 議 卽 菩 人 同 時 邀 蹐 雙 方 代 表 列 

席 計 函 之 效 力 問 題 。 本 席 主 張 印 度 代 表 

W正式代表之資格參加。辛*^海達拉巴代表， 

吾人*^目前旣未斷定其全權證書是否有效， 

柒得抉議事規則^三十九條之規定，y私人 

資 格 列 席 且 渠 僅 有 椿 針 論 關 全 掙 證 畜 之 

效 力 間 題 無 枨 參 加 , ， 問 題 之 。 事 實 

上 菩 人 在 解 决 此 卽 ^ 窻 章 柒 是 否 有 榫 

參加安全理事會之;îtiîêrJy;l，確無從il櫝St 

論 該 問 題 & 。 

本人不知此項王張得理事會其他代表之 

贊 同 否 。 倘 無 ， 議 本 人 擬 卽 如 此 辦 理 。 

蔣廷黻博士 （屮國）^人似無理由懷疑 

^ 項 文 件 之 隳 確 性 菩 人 有 該 國 君 主 來 函 ， 

謂欲撤「ej原案及召囘其代表¦«1。該面係由原 

全 權 證*之 原 簽 署 人 簽 字i f i î全 椹 證 書 業 經 

公iîS/Sj豫確。除此lîiï外菩人另接一電證實 

該 函 。 若 是 類 文 件 尙 3 夠 異 確 聯 國 將 锥 

辦理公務矣 

今 理 事 會 中 盲 見 扮 歧 ， 主 耍 之 在 乎 

此 i F 在 問 題 本 身 設 主席 钹 决 援 議 事 規 則 第 

三十丸條規定邀請前海達拉巴代表列席，則 

本代表1«1稱無異議。三十九條稱安全理 

事會得邀靖其所，？爲適合之祕書處人員或其 

他 人 員 伊 袷 淸 報 或 » 助 審 査 理 事 會 筘 

園内之事項。 

ri"席若援;S條規定請前rfe達拉巴代表列 

席則本代表圑貓無異議伹如邀請;^員JW海 

達拉巴正式代表出席，則本代表領保持異議。 

Mr ARCE (阿根廷）本人適審閱海連拉 

巴 王 簽 署 之 來 函 兩 件 發 現 兩 函 屮 簽 名 書 法 

雖 似 相 同 ， 但 簽 字 方 式 4 — 。 助 理 秘 書 長 

Mr S o b o l e v吿云一面之簽名係採印度式另 

—簽名爲英文式。 

本人贫稱海達拉巴君主目前所處之地位 

7 能 簽 發 安 全 理 事 會 視 爲 眞 確 之 文 件 現 仍 

認 爲 如 此 雜 然 後 一 函 或 係 外 力 遯 迫 下 簽 

發者，本人對此兩函;m不拒絕接受。本人雖 

假 定 如 此 4 敢 斷 言 此 爲 事 實 也 。 

關於屮國代表之聲明，本人擬揩出在平 

日 之 f t 形 下 吾 人 接 瞜 函 電 ， 當 W 眞 確 文 件 

蹒之。惟吾人須知海達拉巴目前之情勢並非 

正常。此項事實不可忽略也。本人對於此SA 

4 擬 有 所 論 列 ， 僅 欲 表 示 並 7 反 對 承 各 函 

之異確性。目下理事會應加計論之唯一問組 

小在爲？ t諭而繼櫝Ht l r而鹰爲海達拉巴對 

印度之控訴巳否撒「ej問題若控訴果經撤囘， 

則間題小復存《Ti吾人殊無理由繼櫝对論。 

吾人巳任安全理事會成爲爭端雙方列f lfî 

對 辯 之 法 庭 。 3 料 今 日 又 有 新 花 樣 出 現 使 

聽衆參加3J論矣。 

此 種 現 象 顯 然 無 補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威 

望。然維持理事會之威望非個人能力可Js i 

獨致者，因此本人H?爲無須邀請他ABif來參 

加使會議延長了無盡 iW。本人旨 Î爲此卩缉 

決 定 是 否 因 宣 讃 之 函 件 海 達 拉 巴 對 印 度 之 

控;?f業經撤涫。 

滞見《爲此乃安全理 事會唯一待决之两 

題。 

Mr URDANETA ARBELAEZ ( 哥 侖 比 5 5 ) 

個人方面對於主席邀請雙方列席之决定对無 

異議。 

惟本人仍攛提出一項畲見，幸St勿 jy異 

議 視 之 大 凡 有 爭 端 f f i 方 參 預 其 屮 之 訂 諭 向 

難闞明間題之與相。吾人當前粱應 f t者並非 

純屬法律上之間題， I l i î係旣成事實之撩勢。 

本人對於;^國君主來函之眞確性並無質疑之 

處。辛/,二Hi是否自顾簽發則3敢斷言。菩 

人知海逹拉巴之頜士現受印度軍事估領，是 

W 第 二 次 來 函 之 簽 署 是 否 出 * ^ 該 國 君 ± 之 * 

願殆小得而知。 

若 係 自 勐 簽 荖 則 , ， © 赏 有 充 分 法 体 效 

力 可 " 召 囘 ; ^ 國 代 表 並 使 安 全 理 事 會 

叆事B积屮撒涫^案。若在外力 /E^â 簽署， 

則,该面當小能產生上述結果。 

吾人將如fpH导知此事之異相7本人會謂 

目前若任T端雙方參加《 i t論斷難對於間有 

所W明。若使理事會得摅充分事實達成決定, 

曰 後 計 喻 問 題 之 是 非 曲 直 莫 若 採 取 敍 利 



亞 代 表 之 提 纗 是 郎 由 理 事 會 自 行 調 査 然 

後 " 所 進 淸 報 及 報 吿 爲 考 慮 根 據 採 取 行 動 。 

主 席 本 席 提 出 此 點 莧 生 如 許 宕 延 抱 

慽萬分。If須臀明本席提出此，‧*，非無關係 

或4 耍 。 依 據 憲 章 規 定 凡 遇 此 種 ^ 端 

需 邀 請 ， 端 雙 方 列 席 不 論 雙 方 是 否 爲 安 全 

理 事 會 理 事 國 或 聯 國 會 員 國 。 

在 此 f # 殊 撩 形 一 方 代 表 之 全 權 證 書 

發生铳問，本席乃不得不提出;^點。本席尙 

未得安全理事會諸君之確切指亍。今海達拉 

巴代表旣使疑撤「el原案及終止其代表海達拉 

巴 之 來 函 本 席 主 張 安 全 理 事 會 仍 聽 其 專 就 

此 《 A 發 希 望 因 此 能 ^ ^ i i t 論 時 間 J Ê 便 本 

席之提案能爲諸君探钠。若安全理事會同意 

是 項 积 序 ， 吾 人 按 理 當 同 時 遨 請 印 度 代 表 

列席。 

職 是 之 故 如 無 異 議 本 席 提 議 請 印 度 

代 表 及 於 前 次 會 此 問 题 時 代 表 海 達 拉 

巴之Nawab M o i n刈席。如是安全理事會卽 

可胯取Nawab M o i n 之 解 稃 何 " 渠 S 2 爲 海 

達 拉 巳 王 最 : i t 所 發 之 函 並 無 效 力 。 f f 無 讒 

本 席 卽 如 此 ^ 理 

M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本 人 4 欲 目 前 

談論r《問題之内容僅《filt表亍充分贊成主席 

之 提 案 ï î g 爲 宜 力 , 聽 取 雙 方 代 表 之 發 言 暫 

時4 指明Nawab M o i n 之 地 位 吾 人 若 聲 

明 根 據 某 I 条 規 則 , 隹 其 發 旨 ^ J ^ # 明 恐 ， 問 

题有預下,〗斷之嫌因吾人似均欲聽N a w a b 

M o m 對 此 之 意 見 也 。 

本人因是充分贊同主席之提案。 

主 席 若 無 其 他 意 見 本 人 卽 婧 印 度 政 

府 代 表 及 次 會 議 代 表 海 凌 拉 巴 之 N a w a b 

M o m 就 席 

«S主席邀請 印度代表"Sir Ramaswami 

Mudaliar及：Nawab Moin Nawaz Jung (海遣拉 

巴）,安全理事會議席就座 

主 席 海 拉 巴 代 表 旣 & 安 全 理 事 會 會 

讒 室 鲸 閜 吾 人 之 ; " 論 。 柒 * ^ ^ 月 二 十 四 

日致函安全理睾會 [S /1015 ]對y最後所接 

海達拉巴王來函之是否有效表亍懷疑。海達 

拉 巴 代 表 如 對 該 函 有 所 發 撺 安 全 理 事 會 諸 

代表《!«樂開之。染如已準備發旨卽请其開 

始 。 惟 有 一 點 ^ 應 了 解 者 卽 吾 人 目 前 所 

3寸論者I"問題之S個内容Iff係海達拉巴代表 

全m蹬杳之效力問題。 

Nawab MOIN Nawaz JUNG ( 海 拉 巴 ) 

本人蒙安全理事會邀P清列席參加St論甚覺成 

幸 。 本 人 於 提 出 聲 明 之 搌 靖 安 全 理 事 會 

注意兩BA。 

第 一 點 爲 本 人 所 接 之 政 府 分 現 已 受 人 

質疑。無;^此事如何决定，但在未有决定JW 

前 本 人 在 此 仍 爲 海 達 拉 巴 代 表 團 ^ 席 代 表 

：my此資格代表本團繼櫝發言 

其次一 'eA爲本人今晨曾與理事會主席晤 

談 同 時 向 其 遞 送 B g 會 一 件 靖 / 佯 代 表 本 圃 

*^今日會纗發表詳盡之聲明。主席適表亍意 

見 似 謂 本 人 之 發 言 i t 限 全 權 證 書 及 所 

接本國政府訓分之效力問題 

本 人 欲 奉 吿 主 席 現 階 段 屮 有 此 限 制 

殊 欠 公 允 蓋 證 書 效 力 問 題 與 安 全 理 事 會 上 

次 會 議 [ 斧 三 五 九 次 會 議 ] 後 厝 勢 發 生 變 化 

之檢^不能分論也。本人素所景卯之印度代 

表 曾 有 多 次 機 會 發 表 , 見 表 明 其 政 府 之 嗨 

度 ， , 本 人 則 年 之 。 

職 是 之 故 本 人 希 望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及 

諸位代表再事考廬雀予充分發表聲明。本人 

3 k 可奉吿主席此項聲明將甚簡短。 

本人佔取理事會之時間當不致超過十五 

分 铸 徜 能 如 是 声 覺 ; Ï 負 此 次 奉 派 前 來 安 

全 理 事 會 ; ? • 使 命 。 設 若 4 能 覺 有 辱 使 命 ， 

I t有懇請安全理事會准予此 f f^免行發言矣。 

主 席 海 拉 巴 代 表 發 言 W 前 本 席 

甚 難 確 言 化 者 合 乎 程 序 換 言 之 甚 難 確 言 

其 範 圍 是 也 。 I t 本 席 爲 海 達 拉 巴 代 表 今 曰 

提 出 申 訴 發 言 鹰 翳 守 事 實 範 圍 。 渠 得 按 其 

所顿sf t明,《國君主如何小拨有權力海達拉 

巴《新1之當局如何爲他人替換《及其他同 

類之事實。若進IP" 3^論印度政府行爲之是非， 

則本席須s?爲遛出菩入目Su 論之範園矣。 

本 人 深 知 锥 ， , 釗 定 界 限 I t 仍 懇 海 達 拉 

巴代表竭力鼽事實範園發表聲明W便理事會 

對 3 , 當 â l j 問 题 有 所 判 斷 卽 海 ; t 拉 巴 王 於 簽 

發最近一St f i巳^失自由是也 

Nawab MOIN NAWAZ JUNG (jfeji拉巴) 

承 主 席 表 亍 觀 贴 辛 感 。 爲 遵 其 意 ， 本 人 

當 盡 力 恪 守 範 圍 先 軌 全 權 證 書 及 政 府 訓 令 

表 亍 盲 見 ^ 後 說 明 休 會 八 日 " 來 印 度 佔 頒 

本國後發生之若下事件。然講主席准予發表 

若干意見盖非此4能表矛此案之事實也。又 

因 此 問 題 有 所 决 3 ^ 之 後 本 人 恐 無 筏 機 會 ， 

向 安 全 理 事 會 發 言 故 l i t 主 席 盡 量 包 涵 ， 俾 

本 人 得 於 鲫 席 W 前 一 消 胸 屮 塊 璺 使 無 遺 

械焉。 

^蒙土席允許，本人擬先論撒囘對本代 

表 I I I之訓,一事 

據所稱本國君主致本代表圃15席代表及 

聯合國S*書長之各項函電i本代表in原奉之 

311分業巳撤rej。 ^"；；^函電之正文現在安全理 

事會案前。此項似由本國君主簽署之％件雖 

已寄抵巴黎吾人仍n 7J爲在目BII之(tW下此 



項 文 件 應 否 爲 眞 確 乃 安 全 理 事 會 本 身 决 定 

之事。 

按 吾 人 之 意 見 安 全 理 事 會 宜 予 决 定 之 

間 題 假 定 此 項 文 件 確 係 本 國 君 主 簽 發 ， 渠 

當 時 之 行 動 有 無 自 由 7 吾 人 皆 知 安 全 理 事 

會 亦 知 本 國 君 巳 將 所 有 讓 予 印 度 穂 司 

令。 l i?此危難之日吾人極"^欲有任何言詞或 

行動，有損對於本國君4^之忠鹹或有傷吾人 

渴 望 與 印 度 交 a t 之 盲 。 睢 吾 人 B ? 爲 3 應 函 

依 所 接 璲 之 函 電 行 事 蓋 其 4 涉 及 直 接 影 礬 

聯 國 全 體 之 廣 泛 原 則 I I I 。 

今 有 ! X 侵 略 威 脅 之 國 家 其 政 府 派 W 代 

表 f f l 前 往 聯 合 國 衞 讒 其 獨 立 正 當 該 代 表m 

向 聯 國 提 出 申 餌 時 事 實 上 甚 或 在 此 之 a u 

^ 國 巳 被 侵 佔 i ï ï î 估 頜 軍 指 撣 官 或 國 君 

遵從指揮官之意忽爾命分其代表【11於聯â" 

國撒间控訴。試問聯合國當局能接受此種程 

序否7請)±意此舉並非某一政府撒涫其前任 

政 府 頒 發 之 全 權 證 * 可 W 比 擬 實 係 侵 硌 成 

功者撤涫合法政府所頒代表lii全權證書之事 

例。 

吾 人 須 同 時 《 廬 一 事 實 ， 卽 在 此 種 情 

形下，聯合圃若4復承一？;^代表91，將4营 

桌 一 方 之 淸 報 來 源 此 方 面 所 受 影 最 

稱直接炬大也。 

基 於 上 述 種 種 理 由 ^ 人 但 覺 有 責 將 本 

代表III在聯â"圃之地位一項重耍問題聽由安 

全 理 事 曾 决 定 。 此 項 决 定 ^ 人 予 f & 

守。 

吾人4欲靳颟詳仏印度代表 F安全理事 

會 及 大 會 所 作 之 種 種 责 難 及 解 釋 徒 使 安 全 

理事會之任務增加困難。吾人之《目屮但覺 

與 印 度 立 於 友 善 及 互 重 之 地 位 J ，成永久解 

决辦法之重大,要。吾人爲印度大陸》 t弟之 

邦 切 盼 i t 此 i l 難 W 後 得 正 當 宽 大 之 解 

决 足 爲 印 度 之 前 i t 增 光 爲 I f e ^ 拉 巴 人 民 

造蹦。吾人決4 作有礙和+及諒解前途之言 

詞 或 行 勖 但 爲 £ ， , 吾 人 之 使 命 履 行 Ç 人 

對 聯 國 之 責 任 起 見 乂 須 明 確 表 陳 此 項 撩 

勢 之 眞 正 事 實 " 其 4 祇 ^ ^ 旣 往 有 閼 且 對 

未來方有影響故也。 

% - 吾 人 担 絕 接 受 所 謂 印 度 軍 隙 開 入 

本 國 領 十 係 爲 維 持 秩 序 之 假 會 讒 室 4 m 

君內t莫4知所iii因維持秩序if進犯ifexi拉 

巴 者 係 一 種 藉 口 所 指 私 募 義 勇 軍 之 非 法 及 

暴 行 乃 故 曹 張 大 之 ; P ] 1»^此次fjjffe^f拉巴 

之 戰 係 預 之 有 計 剷 行 ： i 爲建立統一印度 

之國家政策之一部。爲尊重世界輿論及聯â" 

國 針 ， 爲 印 度 之 尊 f 計 應 公 鬨 坊 白 承 認 此 

點 。 海 ; ê 拉 巴 1 無 骚 i l 、族T及暴行愦事卽 

&浸略發生及激勖ït^j»!拉巴人&之敵l$îJW後 

：r無此稷現象。 

海 ; 拉 巴 之 無 社 族 1 Î 乃 3 t B : 族 傅 統 特 

色 之 一 未 料 今 莧 爲 狭 義 之 全 印 政 治 統 一 所 

犠牲。印度政府若仍堅謂，侵略之眞正及首 

耍 目 的 在 鎭 ® 海 達 拉 巴 境 内 晝 延 之 騷 亂 恐 

怖 局 面 ， n i t 問 能 g 同 實 採 取 國 際 調 査 方 法 " 

明與相？ 

印度之侵略是否爲防Jh海逮拉巴所錄生 

之 騒 亂 及 恐 怖 問 題 並 非 僅 有 腠 史 上 之 重 耍 

性。此問凰實與印度入估之目的直接有繭。 

據稱佔倾之目的在成筏秩序，造成環境，使 

海 A i 拉 巴 人 民 對 其 潲 來 與 印 度 之 關 ^ 能 自 

由表示曹見。睢成復秩序與篡奪海^拉巴政 

權，由印度當局全盤取1?^代之兩者之閫，實 

有天微之別。今者印度當局業巳進行撒換海 

《拉Li行政機關之全部高极人員。印方非僅 

強 迫 本 國 君 主 政 棑 讓 予 印 軍 耱 司 分 ， 旦 將 

海連拉巴十六區之警政及稅務官員撤換，代 

W 印 度 官 員 來 自 孟 買 及 馬 德 拉 斯 兩 地 

者爲最多。印方又任命某印度官吏爲屮央行 

政長官協助軍事長官辦事，後者則掌握最高 

權柄。 

印 度 在 海 f 拉 巴 之 行 爲 酷 ( U t i l 服 者 。 此 

種 行 政 及 政 制 上 之 重 大 變 動 4 僅 限 內 政 

方ii i l î '巳，卽維持海;^拉巴國際地位最 

之 i f c 跡 ， 亦 爲 剷 i " , 其 若 下 外 代 表 亦 經 明 

令停 J L 職務矣。凡此種種舉勋，吾人何能« 

像，謂與恢_S秩序有《！？^之關係乎？觀此，聯 

â " 國 對 此 間 題 之 ? 1 耍 措 施 藪 爲 立 節 制 止 演 

進 屮 之 倂 吞 海 f拉 巴 行 爲 。 該 國 正 常 之 行 政 

及憲政制度應卽予恢 t l。聯â »國之觀察員必 

須保蹬當聯^"國正在研究所發生之愦勢時， 

不得藉口成復秩序剝奪海達拉巴之自由。 

所 傳 之 各 項 激 " 改 變 對 斷 定 海 達 拉 巴 

與印度未來閼係之全R表决有重大及直接之 

影鹦。早jï^̶九四八年六月，海;i拉巴政府 

曾 & 動 提 出 ^ 行 全 & • 表 決 。 後 於 海 達 拉 巴 案 

向安全理奉會提出時 [S/1011] ,吾人復一再 

竭 力 中 W 此 意 當 時 ^ 人 曾 稱 

ïfe^拉Li政；ff提議几有鬭國卩力、外交 

及 交 ; i 事 項 之 併 問 題 應 按 雙 方 同 意 之 定 

義交由公民表決。此項公民表决須W成年普 

選 爲 根 摅 在 聯 國 監 督 1 ^ 行 之 。 

由此可見海達拉巴政府非如一gaft傅， 

係 由 一 W 部 份 人 士 4 賴 民 意 途 ^ 政 權 

政 府 。 吾 人 須 有 眞 正 之 全 民 表 決 F 非 在 印 

度 軍 事 當 局 及 外 來 行 政 人 員 淫 威 下 ， | l i 

之滑稽戲。本國原來之立憲政f l^鹰^侬街並 

鹰 遣 成 " 由 表 決 之 琅 境 。 



聯0>國能探有效措施，保s獲得此種結 

果 也 。 在 國 習 憤 之 發 展 上 吾 人 今 日 巳 有 

適 當 機 構 執 行 此 種 任 務 。 惟 在 樹 立 ^ 項 機 

構 W 前 必 ^ 指 派 公 正 屮 立 之 觀 麥 員 前 往 當 

地 視 察 一 般 I t 形 及 行 政 狀 ^ , 提 出 報 吿 。 安 

全 理 事 會 顳 然 > r 能 専 齄 印 度 當 局 一 方 之 倚 

報 。 此 外 應 令 印 度 自 治 頜 特 別 承 允 於 該 地 

民政權歸還海達拉巴當局JW前，絕+得有懋 

處政治罪犯、枉加刑罰或其他遯迫之行爲或 

干 預 國 有 财 產 之 , 事 。 此 點 方 應 由 派 往 當 地 

之 中 立 鹳 察 員 予 保 趱 。 

此 外 海 達 拉 巴 代 表 團 期 望 W 安 全 理 事 

會 之 協 助 與 印 度 自 治 頜 立 卽 達 成 直 接 之 解 

决。本人曾於九月十六日安全理事會開會時 

[第三五七次會議〗宣稱 

吾 人 準 備 提 出 建 設 性 之 提 議 " 

— 般 之 解 決 。 凡 秉 公 拧 正 者 致 視 之 爲 小 

合 理 或 4 能 充 分 實 現 大 印 度 M 桔 之 耍 點 。 

自 ^ 宣 s 發 表 後 侵 赂 隨 卽 發 生 。 但 本 

人仍W鄭重及果决之態度重4î前議。卽在今 

曰 試 間 印 度 政 府 可 否 襄 其 征 服 者 之 地 位 而 

W 同 J K î 之 身 份 與 ^ 人 各 本 容 讓 精 砷 共 a 

來 日 之 計 4 究 旣 往 乎 ？ 甓 方 殊 無 理 由 4 能 共 

提建設性之建議"解决整個大局 IM小受W住 

交 涉 經 之 障 礙 也 。 

雙方殊無理由不借重聯â>國某一會員國 

或 某 一 委 員 會 之 助 力 " 解 决 問 題 ， 反 之 ^ 

人H*有充分理由請求協助，蓋^人期望聯 

國予W保讒及援助也。吾人堅信所持目的與 

聯 ^ " 國 之 目 的 相 同 。 吾 人 此 來 4 敢 大 言 4 

惭 自 誇 係 爲 維 護 聯 國 或 其 憲 章 而 奮 鬭 。 此 

來乃爲維讒有獨立傳統、歷史及成就之民族 

得 JW齄續生存而維讒本國之獨立與尊嚴 IT 

郎 發 揚 聯 â " 國 之 憲 章 也 。 聯 國 若 事 縱 容 任 

以維持秩序藉口jfiî行侵略，坐視一國谕於滅 

亡，則將來遇有同領事件後生欲行廣制時尙 

有 何 法 " 根 據 或 ; t 義 力 量 可 j y 假 借 乎 ' 

吾人香馨禱，51印度之政冶家能有寬宏之 

風 度 明 哲 之 遠 見 小 負 印 度 之 精 砷 文 明 及 

先聖廿地之垂示，並望聯â "國諸領袖能積極 

表 示 其 對 於 聯 國 原 則 宗 旨 之 信 卯 並 在 此 

關 鍵 示 其 加 維 讒 勿 使 堕 教 之 决 , C 。 最 後 吾 

人 希 望 海 AÉ 拉 巴 人 民 免 罹 侵 赂 之 苦 而 與 印 

度人民建立恆久鉞擊之友誼。 

承 卢 席 及 安 全 理 事 會 准 予 從 詳 發 表 聲 

明 謹 此 i t ï 謝 。 

主席海達拉巴代表發言之 f 】 i l , 懇本人 

曲 予 S 容 兹 當 已 如 願 W 償 矣 。 本 席 此 次 從 

寛 解 稃 裁 决 管 符 合 理 事 會 諸 君 之 意 願 。 m 

事 會 之 議 事 ^ 序 本 甚 有 弾 性 但 本 人 仍 I S 在 

座諸君於現階段中仍儘量限於H論海達拉巴 

代表全權證書之初步間題。在計論該問題之 

實 體 J y l 前 吾 人 須 儘 速 解 決 此 點 。 本 席 深 

知難使兩事全:^相涉但仍望欲發表奮見者， 

此 時 極 力 限 計 論 最 當 前 迫 切 之 初 步 問 題 。 

Sir Ramaswami M U D A L I A R ] ( 印 度 ) 主 席 

請吾人限於計論一點，節海達拉巴王向安全 

理事會撒阆其提訴及撒消早期所派代表圃之 

函件是否眞實問題。 

與本人相對而坐之前海達拉巴代表對於 

此 事 未 能 提 出 絲 毫 事 實 爲 反 證 轉 而 肆 意 

攻 撃 印 度 政 府 ， 批 評 暗 s a , 議 論 丼 難 無 所 

不 至 。 主 席 之 裁 决 本 人 自 應 服 從 但 對 該 代 

表所云4得小提出抗議。本人之聲明主耍當 

限於該國王撒消其代表M及撤fBj原訴之效力 

間題。 

安全理事會有若干代表，如本人之老友 

敍 利 亞 代 表 者 老 成 持 重 ， 出 ; ( f ^ 天 性 自 金 

山會議 j y 來屢有助於吾人之工作今於理事 

會提出此項問題固屬自然之事也。本人認爲 

遇事愼重甚有價値。安全理事會職责重大理 

廯體察所接之文件是否眞確可靠。 

本人引爲遺慽者，郎此種持重態度未於 

早^我露耳。敍利亞代表不想審査前海達拉 

巴代表圑之全權證書或二件上均經公認爲可 

巅之^國王簽名，反欲査究該國王於派遣該 

代 表 圃 時 是 否 自 由 及 此 次 撒 涫 ; ^ 代 表 H I 之 

職權是否出於自由意芒。 

理 事 會 固 宜 當 初 卽 審 査 全 權 證 睿 可 巅 

性 也 。 本 人 此 語 實 非 出 於 輕 妄 I F 欲 向 理 事 

會 至 少 大 部 份 代 表 證 明 該 國 王 於 派 遺 代 

表團時無行動之n由，今始爲自由之身，斟 

酌 自 身 之 利 害 爲 其 個 人 、 人 民 及 國 家 顧 利 

ifiî作此行助。 

已 往 援 引 報 章 之 新 閗 報 導 者 3 儿 一 人 

故望主席准予引用^國王本人所作廣播一段 

爲證。;^國王之廣播遍達全球，辛少印度全境 

無 4 收 齄 卽 使 ; ^ 國 王 廣 播 時 之 谤 緒 如 何 或 

有 人 質 疑 伹 其 聲 調 無 敢 指 爲 偽 者 。 英 國 

報 章 多 轉 載 該 次 廣 播 歐 洲 若 干 報 章 才 曾 予 

披露。 

^國王，九月二叶三日之廣播屮稱 

兹 有 自 稱 爲 海> i拉 巴 代 表 幽 者 刻 在 發 

起 運 動 對 印 度 ' 暴 行 提 出 抗 畿 。 事 實 上 本 人 

因此重镀6由行動，得依A s a f j a h王朝之傅 

統 習 慣 並 《 I f e 達 拉 巴 之 利 益 爲 B i f 提 實 掌 

本國之大權。下一段婧理事會諸君特別注意 

—— 去年十一月，有4^數人; i背海達 

拉 巴 之 良 好 傅 統 自 行 龃 械 武 装 》 ! 體 包 圍 

本人所信賴之首相NaWab of Chhatan之住 



宅又包圍本_>\政^^顧問Sir Walter Monckton 

之住宅J tW武力威嚇強令Nawab of Chhatan 

及 其 他 親 信 大 P 辭 職 此 » 1 體 W Kasim Razvi 

爲 t (此人爲Razakars P 黨 之 頭 目 前 已 述 

及 ） 篡 竊 國 柄 ， 對 ; ! 屈 服 之 《 會 备 界 人 

十不諭其爲问教教&與否一槪施"=?!^|1^1 

手段。 

本 人 預 有 人 懐 铳 該 國 王 廣 播 時 * 現 

之 情 緒 是 否 由 衷 有 人 或 覺 國 王 之 言 殊 4 由 

衷 而 於 國 家 r 圃 求 救 無 門 之 絕 境 乃 作 

此廣播故其益可爲,》國王無可卒何之良 i îff 

已 。 本 人 預 料 有 人 4 ^ 作 是 觀 有 某 方 小 

信 此 項 廣 播 所 稱 俱 屬 事 實 或 7 代 表 ^ 國 王 之 

奧 正 f t 緒 本 人 擬 就 海 達 拉 巴 代 所 提 之 

兩項文件屮另行引ê t兩項文件弘 I非本人特 

刖 賸 造 者 而 係 出 l l ï f e 達 拉 巴 代 表 W 故 f t 

由 ^ 代 表 W 負 其 賓 任 本 人 所 引 明 , ， 

聲明之正確無14。本人茲拔諸君當前之躯册 

[S/1001]第八十二頁爲證。本年四月'人日印 

度餽督L o r d I OUÏS Moutbatten致函海jii拉巴 

王 。 該 函 見 ^ 件 第 八 卜 二 及 , 八 寸 三 頁 茲 

容本人摘讀數節。 

Sir Walter Monckton擴來 I t下四月五 

日函。本入7BFÎ望陵下S<?此扱函係钝粹W私人 

地位答復陞下日fj所提數SJ？。 

所 謂 純 粹 W 私 八 地 位 一 ^ 之 區 別 可 

於下節見之。 

降 下 ^ 知 本 人 現 爲 立 審 之 總 督 故 本 人 

之公開立場卽係代*本政府之首見 

確然。Lord Louis Mountbatten门―九 

四七年八月十五日W後卽《(L其&憲法上之職 

位 ， 但 於 此 a 柒 暫 離 公 務 立 場 l l i ï W 私 人 地 

位jilÉ言。 

惟覺若將個人對目i〗，i局面之感管牵獻 

陞或有碑益J!?^實 

此乃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之事。，m函繼 
稱 

'本人1^信若非因十月二十七日晚陵r 

t t 都 所 螢 生 < ^ 事 變 則 維 持 現 狀 之 協 定 生 效 

"後，此項槠祌能齄櫝維拧ifiî陞與本人 

現 當 可 見 * 態 牛 復 矣 。 

發 生 之 事 饈 爲 何 ' 閲 ; ^ s 下 文 

本人所指乃身代我MM贝如Nawab of 

Chhatan (當{fi="t相）Sir Sultan Ahmed 

Nawab Azi Nawaz Jung及Sir Walter Monck-

ton 等未能如期離rfeaÉ拉巴^ &里; tL會也 

本 人 小 詳 踰 ; ^ 事 件 及 饗 察 參 預 之 淸 形 。 此 

中 事 實 陞 下 及 本 人 均 所 洞 悉 。 I t 本 人 須 

重 申 堅 决 之 信 含 卽 此 種 威 逼 段 若 4 橫 行 

於 此 緊 耍 關 頃 阻 徺 陞 下 意 願 之 執 行 敢 謂 

印度與ffeui拉巴Iff l鬮係之一頁歷史鸺逾^小 

同矣。 

是次不幸事件爲一切)r f i f之根源。暴力 

主義竟镀勝利。由是；^國君土遂束手無策大 

臣 被 迫 辭 = 1 政 變 焉 吿 成 。 苒 者 此 事 不 僅 

於 « 針 私 呈 ^ 國 王 之 函 屮 言 之 。 L o r d Louis 

Mountbat ten於本年六月間海拉巴代表 I I I 

來 印 時 ) r 曾 向 其 提 及 ; ^ 事 件 。 代 表 圑 係 由 

海達拉巴〃相率烦 I Ï Ï Î 此人乃政變發生後取 

代Nawab of C h h a t a n 之 職 位 直 辛 本 月 十 七 

曰1#職flif仍爲海達拉巴《相者也。自渠辭職 

後 ^ 國 王 初 次 得 躬 親 國 務 。 

本人擬再引海At拉巴代表團所提供之文 

件。安全理事會諸君可方 八 ^項文件* 一三二 

莨 見 之 。 印 海 會 商 之 内 容 載 * ^ 雙 方 互 換 之 

兩 項 文 件 而 本 人 所 引 者 爲 海 達 拉 巴 相 及 

海xi拉巴代表1«1提出之文件。 

— 九 四 八 年 六 月 九 日 下 卞 印 度 耱 督 及 

海 拉 巴 代 表 W 會 談 節 略 （ S i r Walter M o n -

ckton 方在座） 

會 談 之 有 闢 一 段 如 次 總 督 L o r d Louis 

M o u n t b a t t e n 強 調 一 卽 凡 提 出 任 何 解 决 

方 , 須 W 可 便 印 度 對 海 : ^ 拉 巴 小 含 舊 ^ 者 

爲 張 本 t a 追 溯 當 時 如 何 簽 盯 維 持 現 狀 之 協 

定 而 悝 惡 實 。 ‧ ̂ 國君 4 方 A 八月十五日仍未予 

批 准 總 督 L o r d Louis M o u n t b a t t e n 乃 得 

同 , 展 期 兩 7 個 月 " 便 繼 續 磋 商 。 展 期 吿 終 

4 久 W 後 維 現 狀 之 協 定 草 約 經 已 擬 成 。 此 

項協定倘由〖J?«K之海^拉巴代表簡簽訂（郎 

於政變時被;4辭職之Nawab of Chhatan及各 

大 臣 ） 則 甓 方 能 i ^ > t & 善 精 祌 踐 行 所 約 , 乃 
4 幸 j j f ^ 十 — 月 ^ 海 達 拉 巴 醞 酿 政 變 N a w a b 

Moin Nawaz Jung (卽對坐之先生）亦預知其 

事遂 i î t i印度 f j ï fe達拉巴已完全失却信,C：。" 

此乃Lord Louis Mountbatten之戚想《 

其後Nawab Mom Nawaz Jung來德里倡 

言 推 翻 荊 項 維 抒 現 狀 之 協 定 其 手 段 可 謂 至 

拙。最後 Nawab Mom Nawaz Jung 同曹 

採 用 原 派 代 表 M 所 了 之 現 狀 協 定 然 辛 是 友 

信已漸次消失矣。 

觀 者 上 述 豈 未 完 全 證 實 ^ 國 王 廣 播 之 

所 ï î ^ ^ f l i — 月 政 變 之 日 被 迫 辭 头 親 信 之 

内閣卽印「已〗政1^钡袖Nawabof Chhatar i前 

總督顧問Sir Sultan Ahmed Sir William M o n -

c k t o n 諸 A J y 後 ； 交 涉 無 所 弼 助 雖 曾 一 

度S^i:^頓局面但 f !^仏 t i^敗。 

Û 是 W 後 ， 3 王 遂 5 £ 失 â 由 並 如 本 人 

所 爲 歹 徒 所 j } f 、 f t 矣 。 

今 日 已 逃 晩 R a z a k a r s 黨 之 掌 握 ， 復 

得 用 J t 智 盧 體 察 人 局 操 持 自 身 及 其 王 朝 之 



命 運 造 輻 I该 邦 人 民 並 墦 進 八 個 月 來 不 幸 被 

奸人搔>iL破，之海印友好關係。殊未料對方 

党 《 婉 曲 之 言 詞 指 稱 ^ 邦 君 主 已 非 自 由 之 

身。轼fn作此假ii f t有何根據9試問相對坐 

之 先 生 能 提 出 若 何 事 實 證 明 該 邦 君 主 非 自 

由之身否> 

渠 向 ， 人 i £ 出 之 文 件 [ s / i o i s ] 中 列 舉 

若 干 假 說 其 屮 S i f 稱 

鑒*^新閬須‧ ̂ 嚴格檢査及公正報 

導全被^止，安全理事會或宜自派觀察員 

0 

全 被 李 止 乎 7 嚴 格 檢 査 乎 7 海 > § 拉 巴 代 

表提伊安全理事會之新簡報導實多;If^余所知 

者 矣 弒 問 渠 從 處 何 镀 得 涫 s ' 今 旣 有 人 作 

此 控 訴 本 人 今 晨 曾 因 此 電 話 詢 諸 本 國 旨 相 

Pandit Jawaharlal Nehru有否其事。g相命本 

人正式否>所>；^撿査禁止之說。今日凡有關 

方 A 海 達 拉 巴 之 消 ‧ 無 論 來 自 海 達 拉 巴 或 印 

度 絕 無 ; ^ 止 I f 事 關 於 海 ^ 拉 巴 之 任 何 新 

M 報 導 絶 未 加 W 任 何 方 式 之 撿 ？ 。 3 相 今 

晨 仏 余 謂 海 ^ 拉 巴 全 境 現 有 報 館 代 表 、 M 

訊員、:己者等等"^下數 " h 名。白承認謂進 

革 海 ^ 拉 巴 之 四 、 五 日 間 , 有 耍 之 新 聞 檢 

^ 惟 自 十 八 日 J W 後 卽 無 Î 何 檢 査 情 事 。 似 

此 r s a 實 爲 4 負 责 任 之 其 目 的 唯 在 淆 

感 安 全 理 桌 會 或 大 會 代 表 之 視 聽 。 

P 靑 觀 今 日 Z l S 形 如 何 。 本 人 ^ * ^ 海 拉 

巴 代 衷 所 云 " ^ 得 4 力 加 駁 斥 。 本 人 叠 接 來 

電 均 稱 f " 七 日 及 寸 八 日 j y 前 所 有 之 一 切 正 

常 職 務 現 已 由 拉 巴 政 府 官 員 繼 耱 辦 理 。 

海 丄 拉 巴 及 色 3 ^ 拉 巴 兩 大 城 市 現 受 軍 簪 管 

理其指揮官爲海;a拉巴軍之原有總司令。 

印 度 政 府 命 之 行 政 長 官 G e n e r a l Eld-

voros(該負確係來自孟買）ft 日前向該邦政 

Hf^n ！ 長 致 S 胃 & 淮 望 S " 員 4 抑 政 冶 鬭 

爭 安 。 辦 理 行 政 傘 務 ^ 國 人 民 蹦 利 。 

各 ; ^ 官 員 " 固 § " 居 職 也 。 

被撒W者噃育有數起。官員屮有若干人， 

: l t 與 暴 ^ 乂政冶關係及對暴黨之同腌業經査 

明確實者俱被a職。,卩|1 求安靖地方起見， 

暫 時 撤 此 ， " 形 跡 可 f e â 之 徒 代 W 他 員 能 

謂 策 當 7 

關 F 撤 涫 外 代 表 一 事 本 人 刻 有 一 項 

脹 重 涫 & 條 報 4 久 W 前 卽 & 本 月 二 十 日 ， 

海^拉巳政府名下齐存西敏士銀行一百离四 

• Î 英 筋 之 存 款 一 宗 最 近 由 現 在 巴 黎 之 某 人 

授 權 党 ¥ 交 另 一 國 之 高 級 官 吏 。 在 巴 黎 

之 某 員 實 無 權 移 動 ^ 卞 大 f f i î 嫿 於 海 拉 巴 局 

面 之 ^ 化 史 " ^ 應 爲 之 。 

由 是 靓 之 爲 ; ^ 國 人 民 之 利 益 訐 爲 ; ^ 

國政府及君主個人之利益計，在時局略見明 

朗 j y 前 及 政 府 官 員 確 實 心 口 一致效忠該邦 

君主 j y前對*^駐外人員之行動加JW管束， 

能謂事出離奇乎9該邦君主鑒於巳往處境之 

險薔又見駐外要員與挾制其行動之亂黨政 

權 勾 桔 今 下 令 撒 铕 其 代 表 H I 之 全 權 證 書 及 

駐外代表之職權 jy待日後彼輩示其忠鉞，斯 

舉 能 謂 不 自 然 否 ' 

彼肇之忠诚堪疑，本人巳舉一例^明之 

矣。 

茲請准予赂述一點 jy作锆束。前海達拉 

巴代表謂渠不知是否舉行成年普選，取決於 

民,之意向。渠又謂早於一九四八年六月間， 

曾堤出成年普選或成年表决等計劃，但未爲 

印度政府接受云。實朋印度頜袖、印度政府 

及負責草擬印度憲法之立憲大會無不誓言成 

年普選乃肯定人民意向之唯一方法，安全理 

事會及舉世均知之也。 

^ 再 請 准 予 引 讀 印 度 出 版 之 海 達 拉 巴 

mm印度政府白皮書'中之一節'全民表 

决 之 聲 爲 海 達 拉 巴 最 新 坩 設 之 宣 傅 武 器 。 

其法不啻抄a哥培爾之技倆，日日散佈謠言， 

W望 s感愚-夫愚婦之是也。舉行全民表决 

JW决定海達拉巴之歸倂一 印度政府早於 

—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tp巳提出。' 

此纗早於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印度 

摁 督 L o r d Louis Mountbatten致該邦君主函 

中提出，非一九四八年事也。總督此饑係 

國務大臣Sirdar Patel來函爲根據。該函有 

云 

海達拉巴政府倘仍不能衫擇應循之正 

當 途 徑 ^ 邦 君 主 陞 下 惟 有 同 意 將 此 間 題 交 

付 人 民 公 决 須 遵 守 决 定 。 不 論 公 决 之 結 果 

如 何 吾 人 方 面 自 當 接 ？ 。 

事實旣屬如此，今向安全理事會代表宣 

稱印度拒絕接《全民表决辦法及該邦君主爲 

人fef、持等等不啻癡人嚷語。蓋該邦君主當 

日徵詢左右此帮之意見後，曾作如下答復 

'本人願指明海達拉巴目前之地位問通無須 

公决。 

前海達拉巴代表見安全理事會不知此事 

之全部眞相遂揎造故事嫿人齄聞，1故於職 

^ 被 撒 之 時 向 理 事 會 宣 稱 吾 人 請 求 舉 行 

公 决 但 強 隣 印 度 堅 不 答 允 。 

本 人 威 覺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此 問 趣 採 取 决 

定 時 機 已 辛 。 本 人 確 吿 諸 位 八 個 月 或 十 個 

月Jd來該國王竽此始有獨立自主之行動。爲 

其 本 身 及 其 王 朝 之 利 狳 着 想 爲 印 度 自 治 領 

人民一份子之海達拉巴民族前途及國家之利 



签 設 想 ， 该 邦 君 主 業 作 最 後 决 定 4 再 繼 偾 

申訴矣 

有 人 力 言 海 ^ 拉 巴 W 有 特 ^ 之 文 化 、 傅 

統 W 及 種 稀 形 而 上 之 特 點 致 與 印 度 其 他 部 

份 截 然 不 同 本 人 來 自 一 地 與 i f e x i 妆 巴 甚 

爲接近。Mysore在ïfe《拉巴#界之一方。本 

人 現 與 該 地 之 行 政 有 竑 切 ; i 關 係 。 P i 德 拉 

斯 在 ^ 國 邊 界 之 另 一 方 是 卽 本 人 之 故 鄉 。 

馬德拉斯之人民與rf*逮拉巴人民彼此之閱在 

戚 a i 、 文 化 、 教 及 關 係 上 辛 爲 密 切 。 此 種 

現 象 4 特 稍 事 觀 察 便 能 颌 會 卽 觀 光 世 界 之 

過路旅客JTJ^有此印S：。直干最近rfe逹拉巴 

之 教 與 〗 " 德 拉 斯 大 學 有 ^ 切 閼 係 ， I Ï Ï M 

拉巴各學院均與;^大學有聯S？。一地文化jy 

其 教 一 I 爲 斷 故 同 教 制 度 之 F # 同 

文化殆屬乂然 

職 是 之 故 安 仝 理 事 會 今 ， 考 虜 繼 續 

保存該 [Bi ja*\a睾日稃是否有用其次^ 

邦 君 主 旣 巳 確 實 撒 涫 原 案 若 / f i 此 籴 ^ 問 

锺是否史有助；^和^^前ïfe^拉LL代表諝 

其伹求雙方善實相向誠^魈 f t?計》喻於此無 

補 也 。 若 繼 櫝 H H % 門 題 終 孕 毫 無 作 用 反 

而 引 起 當 地 之 反 成 激 海 達 拉 巴 人 民 對 於 

若干翥政者發生&"成而巳。 

安 全 理 桌 會 之 主 ^ 任 務 旣 & 促 進 和 半 

其 正 當 理 之 舉 允 : F 5 避 免 耽 ; ^ 技 铕 性 之 討 

論 , 或 濫 事 辩 侈 n 喩 獨 立 國 與 » 略 問 題 意 

大 利 與 阿 比 西 尼 亞 之 j y 及 大 负 吞 W 魚 故 

事 。 W 魚 有 時 莧 欲 吞 食 大 负 ， 事 雒 滑 稽 歷 

史 上 小 乏 其 例 安 全 理 事 會 不 妨 稍 加 留 , 也 。 

本人嘗自問安全理事會應付此事之最明 

智辦法其非終 • I fcs t論此項間題&本國及海 

達拉巴均能成復和>4狀態。本人可將印度自 

治領各地知名|6〗教人士及fB]教圑體如Jamait-

ul-Ulemas數十單位之來^數T"件見矛諸君。 

彼等咸紛紛致^印度政府，掃除印 lÈ j兩族間 

建 立 正 常 關 係 之 礙 ， ^ 0 * ^ 拉 巴 事 件 發 

生 " 來 ， 彼 « 究 係 同 何 方 Q 受 I f 婕 頗 

有 礙 兩 族 間 之 相 睦 關 係 也 。 

今日印度及海達拉巴各地印faj人士之友 

i t盆深。和洽之新關係業已迚立。吾人Si望 

生活於和平、敦睦及:^善之環境M 。離間印 

IËJ關係、毒害友善^氣之海達拉巴事件幸已 

完滿解决。安全理事會能小協助^人成復本 

國之和諧及8"界人民之友善關係乎7 

世 界 形 勢 旣 如 今 日 安 全 理 事 會 能 不 認 

爲此犟可jy增強全印之團結俾其對JMB:界 

和 平 有 Ï Î 獻 乎 7 

主 席 人 恐 m 於 今 晚 之 會 議 决 定 此 一 

間邇。兹 jy畤間巳晚本席4議先行散會。有 

人 表 矛 事 日 稃 屮 三 項 闕 於 瑞 士 參 加 國 際 

法 院 一 间 題 殊 爲 A i 切 而 對 此 項 P Î 1 題 想 不 

致 有 份 耘 之 f 見 。 本 席 因 此 議 暫 停 已 往 之 

計 論 j y 視 菩 人 能 否 * ^ 數 分 鐘 内 解 决 議 事 曰 

程之三項目。閼此事比利時代表曾提 

出决si案爭案一件。 

5 非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而 已 接 受 國 際 法 

院規約之國家參加選舉法院法官 

之 條 件 S / 9 4 7 及 S / 9 6 9 ) 。 

主 席 本 席 現 粥 文 件 s / % 9 號 所 載 之 9 ^ 

饞 * 々 案 埕 婧 討 論 。 本 人 不 知 比 利 時 代 表 除 

業 巳 分 發 之 函 件 4 所 表 示 之 會 見 而 外 尙 

有補充之處否？ 

Mr VAN LANOENHOVE ( 比 利 時 ) 本 人 對 

*n匕利吟代表W向安全理事會所提之議案内 

容 並 無 補 充 。 本 人 被 簡 括 兌 明 此 項 問 題 何 

JW極爲边切。 

本 人 方 八 開 會 之 初 曾 引 n i 國 際 法 院 規 第 

四 三 項 內 稱 ， 几 非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而 巳 

接 " 5 法 院 規 約 ; è 國 家 其 參 加 選 舉 法 院 法 官 

& 》 參 加 條 件 如 無 特 別 協 定 應 由 大 會 經 

安全理事會之提譏規定之。' 

本 屆 大 會 須 舉 行 法 院 法 官 之 選 舉 。 此 

外 瑞 士 , 非 聯 â " 國 會 員 國 伹 巳 接 受 國 睽 

法院規約 

安全理事會因此應向大會埕饞W便決定 

此s國家參加選驅之條件。 

決s i案經安全理事會通&後卽爲大會 

所 據 有 ， 故 ^ 序 上 之 延 擱 j i i r 妨 礙 大 會 早 曰 

採取決定。 

比利 i f ï提案經W、星期W前分發理事會 

各 代 表 。 本 人 相 信 諸 君 巳 識 此 爲 飩 粹 技 

術問題11化適用力,國際法院規約。 

Mr EL-KHOURI ( 敍 刊 亞 ） 隳 於 比 利 時 

代表所,â之理由及每人對此問la之認識，本 

人 提 凊 將 比 利 代 表 提 送 之 决 娥 案 草 案 付 

^ 表 决 予 W P 1 " 。 

土 席 f l 比 利 時 提 案 内 容 ê S E 無 1 5 , 決 

纗 案 一 致 通 & 。 

(午後一時四十五分散會0) 

—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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